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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25）陕0303民初1447

孔萍：本院受理原告林洋洋与被告孔萍不当得利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十里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法院

肖三星：本院受理原告刘财珍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陕 0824民初 1261号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告书、民事裁

定书（转普）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院审理。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靖边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

肖三星：本院受理原告吕静美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陕 0824民初 1139号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转普）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院审理。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靖边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

黄维博：本院受理原告李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鄂 0984民初 104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黄维博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5

日内偿付原告李末借款 21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分水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

三江 6 月 5 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检察院携手
该县民政局等单位在独峒镇岜团小
学开展“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
主题活动。活动中，检察官以“情景
问答+游戏互动”的形式，向学生们
讲解防范性侵害、防拐防骗等自我
保护知识，帮助学生们提升自我保
护能力。

（周映江）

长阳 6 月 5 日，湖北省长

阳土家族自治县检察院召开深入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推进
会暨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会。会议组
织干警分析了两起党员干部在学习
教育期间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学习上级
关于集中整治违规吃喝动员部署会
精神。全体干警表示，要以案为鉴，
警钟长鸣，严守纪律规矩。

（付春娥 张嬛嬛）

兴平 6 月 5 日，陕西省兴

平市检察院组织干警在影剧院广场
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
公益诉讼宣传活动。检察干警通过
发放宣传册、现场答疑等形式，讲解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相关法律知
识，并结合近年来办理的固体废物
污染、非法采砂等典型案例，详细介
绍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许梦迪）

龙岩新罗 近日，福建

省龙岩市新罗区检察院干警走上街
头，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主题法治宣
传活动。检察干警通过发放宣传资
料、讲解相关案例等形式，分析保护
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宣讲环境保
护法，引导群众增强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林书晨）

石台 安徽省石台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警示教育专题学习会。
会议通报了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
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问题，以及 8 起检察人员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教育引
导党员干警以案为鉴、以案明纪、以
案促改。

（杜琳红）

天祝 近 日 ，甘 肃 省 天 祝

藏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长以“提升
保密能力，筑牢保密防线”为主题，
为干警讲授专题党课。授课人从当
前保密形势任务、保密法律法规、保
密技能提升、日常保密管理四个方
面进行讲解。课后，该院组织干警
集体观看保密宣传片，并进行保密
知识测试。

（董婧云）

湛江经开 近日，广东

省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举办
首期“开检青研·检察理论与实务研
究”主题青年干警交流研讨活动。活
动中，该院领导就如何有效开展理论
研究工作与青年干警交流讨论。与
会青年干警结合办案实践和岗位职
责，分享经验体会，提出意见建议。

（李思芹）

大箐山 近日，黑龙江省

大箐山县检察院联合该县生态环境
局、公安局、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在
该县基荣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宣讲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讲
解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破坏栖
息地等行为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并
解答群众的法律疑问。

（何家乐）


